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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4 Steel and Moms V' the United Kingd0m

Steel and M0rris v﹒ the United Kingd0m

〈綠色和平組織控告麥當勞訴訟救助案〉

歐洲人權法院第四庭於2005/OZ/15 之裁判

案號︰684l6/01

李建良* 節譯
判決耍 旨

1.對於公平審判而言，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l項所保障者，係

當 事人得以在法庭上有效地為其案件有所主張以及武器的平等 ， 此點

對民事事件及刑事事件同具重要意義o各國可以自由選擇﹐如何賦予

當事人之一造享有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第1項所保障的權利 o

2.訴訟費用的補助是否有其必要， 因案而異，特別是繫於案件對

原告的重要性 、 所欲行使權利的困雞度以及原告自我有效主張權利的

能力 o

3.訴訟費用的補助得設定條件 ， 例如以原告的經濟狀況及勝訴可

能性為條件o 當事人各方若尚有可能在不顯然劣於對造當事人的條件
下，為其案件有所主張， 國家即無義務透過公有資金的提供﹐ 以確保
完全的武器平等。

4.原告及麥當勞為案件主張權利的水準， 過於懸殊， 以致於在此

一異於平常的訴訟案件中 ， 即使法官極盡所能， 亦必然牴觸公平審

*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，德國哥廷根犬學法學博士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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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的要求o其結果是，武器的恣意不平等，

5.如果缺乏公平及武器平等 ， 則在判斷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

(言論自由) 的于預是否不合比例時， 此黠亦具有重要性0鑑於案件
的龐大範圍以及在沒有訴訟救助之下證明大量主張真實性的困雞度 ，

在保障原告言論自 由權的必要性與保護麥當勞權利及名聲的必要性之

問 ，並未建立合理的調和o

6.依據歐洲人權公約 ， 對於因毀謗的損害賠償與名聲所受損害之

閭 ，應具有相當性。

7.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4條第1項規定，原告因參與史特拉斯堡

訴訟程序所花貴的工作時問 ， 不予補償o

涉及公約權利

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、第 10條、第 10條第2項‵第4l
條

事 寅

8︹47.原告等是倫敦綠色和平
組織的成員 ， 一個與國際綠色和
平並無關連的小型組織， 以維護
環境及社會問題為主要宗旨 o八
十年代中期 ， 倫敦綠色和平開始
從事反麥當勞的宣傳o 1986 年，
該組織發行一份六頁的傳單，標
題為 「麥當勞哪裡不對勁﹖」 ， 並

廣為散發o在這份傅單的第二頁
到第五頁以麥當勞標誌為標題，

並且載有 「麥金錢」 (McDouars)、

「麥貪婪」 (McGreedy)、「麥癌症」

(McKrebs) 、 「 麥 兇 手 」 (McMur˙

der) 、 「麥疾病」 (McDisease)等 字

眼o在文字敘述中 ， 麥當勞被連

結到第三世界的飢荒、經濟帝國

主義、資源的恣意濫用 、雨林的

破壞、 兒童剝削 ‵ 不健康的飲食
以及糧食毐藥等問題上 0198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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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至199l年5月之問，麥當勞

委託七名私家偵探混入綠色和

平 ， 以便找出誰是這些宣傳的負

貴人01990年9 月 ， 美國麥當勞

公司 (美國麥當勞〉 及麥當勞連
鎖餐廳 〈犬英國協麥當勞， 以下

合稱麥當勞〉 訴請原告等 〈Helen
Steel 女士及 David Moms 先生)

及其他三人損害賠償合計 100﹐000

英鎊o在其他三人對於傳單的內

容道歉之後 ， 對此三人的訴訟被

駁回 o原告等二人則對其應對散

布傳單應負貴任﹐ 以及此份傳單
有如同麥當勞所主張的意義等

節 ，有所爭執o此外，原告等主

張這些文字敘述事實上是真實

的 ， 或至少是對等實的公平意見

表達 o 原告等提出訴訟救助的聲

請，遭到駁回， 因為在英國對於

毀謗訴訟不提供訴訟救助 o 原告

等受到來自第三人的小部分義務

協助 ， 但在對麥當勞的訴訟程序

中 ， 原告等深感訴訟的實施極度

困蕓隹， 特別是在行政貴用 、影印

貴用 、 等錄及延請專家和證人的

貴用等 o訴訟程序從1994年6月

28 日進行至 1996年l2月 13 日 ，

由獨任法官審理。總共歷經 313

個庭日 ， 為英國司法史上最長的

訴訟程序0 等錄約有20，000 頁 ﹔

40，000 頁文件及 130 個證人的證

詞o在中間程序中 ， 涉及第二位

原告在另一訴訟程序所做的表
示，其內容為，毀謗訴訟就原告
等所製作的傳單部分有理由 ， 因

為該傳單詳細說明麥當勞所賣食
品的有害性 0 此一所謂的

「Haringey證詞」， 經由麥當勞的

聲請， 法院不顧原告等的反對，

允許在毀謗訴訟中使用 o

1997年6月 19 日 ，法官公布

一份長達 762 頁的判決書 o判決
的結果是， 原告等對於傳單應負

貴任， 傳單的主耍陳述的內容不

真實o 美國麥當勞可獲30﹐000英

鎊的損害賠償 ， 英國麥當勞獲

30，000 英鎊賠償o原告等提出抗

告， 上訴法院於 1999年 3 月 31

日公布一份 301 頁的判決，上訴

部分有理由 ， 酌減損害賠償的金
額o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未獲許可o
上議院(House of Lords)的上訴委

員會於 2000年 3 月 21 日駁回上

訴等請o

原告等於2000年9 月 20 日

向歐洲人權法院起訴 ， 主張對其

渠等所進行的毀謗訴訟程序牴觸

其正當程序的權利 (歐洲人權公



467

6 1
10

2004 4 6

2004 9 7
2005 2 15

6
1 10

20,000
15,000

47,3111.17

I. 6

48.

Haringey

A.
1.
a)

49.-52.

65

(Queen’s Counsel)
(Junior Counsel)

b)
53.-58.

467

6 1
10

2004 4 6

2004 9 7
2005 2 15

6
1 10

20,000
15,000

47,3111.17

I. 6

48.

Haringey

A.
1.
a)

49.-52.

65

(Queen’s Counsel)
(Junior Counsel)

b)
53.-58.

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 (一) 467

約第 6條第 l 項) 及言論自由的

權利 〈歐洲人權公約第 10 條) o
2004年4月6 日'管轄審判廷(第
四庭) 認為訴訟部分合法o 基於

2004年9月 7 日的言詞辯論，歐

洲人權法院於2005年2 月 15 日

全票一致確認歐洲人權公約第 6

條第 1項及第10條遭到牴觸，判

決被告國應在三個月 內給付原告

下列金額 ︰20﹐000 歐元給第一原

告，15，000 歐元給第二原告作為

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﹔47﹐3lll﹒l7
歐元作為費用及墊款的賠償， 包
括欠付的加值稅o

理 由

I‧ 關於牴觸公約第 6 條部分的主
張

48′…原告等主要主張， 渠等
因缺乏訴訟救助而未享有公平審
判 o又， 法官裁定允許第二原告
所作 Haringey 證詞得為證璩 ， 法

官多次拒絕延後庭期 ， 以及法官
允許麥當勞在續行的訴訟階段增
加起訴， 亦均構成審判不公平o

A˙訴訟費用救助
Z' 壹等人厥述 K癥渠乂
a)原告

49︹52.原告等強調， 系爭訴

訟程序的內容過於龐雜， 且極其

冗長o 麥當勞傾其所有財力投入

其中 ﹔相對而言，原告等的財力

極為有限o 第一原告每週工資最

高為65英鎊0第二原告失業中 '

並無收入0麥當勞由兩名專業律
師代理 ， 一位是御用 大律師

(Queen﹜sCounsel)， 一位是較資淺

的犬律師(June0unsel)，其背後

遠有律師圉及英國最大律師事務

在支撐o原告等只有部分是由律

師代理 ， 且是義務協助 o對於這

些律師來說 ， 由於渠件過於困

堇隹﹐ 以致於不容易上手， 而且，

協助多半來自沒有經驗的年輕律
師 ， 其缺乏足夠的時問及資源來

有效代理原告等 o 原告等對於為
數不少的主張的真實性， 負有舉

證貴任o他們多次因為體力透支

而聲請延期 ，但都遭到拒絕。原

告等認為 ， 如果他們可以獲得訴

訟費用救助 ， 並渠他們可以找到

證人， 且負擔證人的費用 ， 將可

以比較容易提出證據， 以證明其

主張為真責0

b)英國政府
53'﹣58﹒英國政府主張， 歐洲

人權公約並未課予在民事案件上
應給予訴訟救助的義務， 而是渠



468  Steel and Morris v. the United Kingdom 

(pro bono)

2.
59.

(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)

(the right of access to a 
court)

60. 6 1

61.

62.

63.

468  Steel and Morris v. the United Kingdom 

(pro bono)

2.
59.

(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)

(the right of access to a 
court)

60. 6 1

61.

62.

63.

468 Steel and MO扛iS V′ the United Kingd0m

諸各國決定 ， 如何有效確保進入

法院的權利 o在截至目前為止的

六個案件中 ， 公約的機關從未對

毀謗訴訟不予訴訟救助有所指

摘o在本案中 ， 法律及事貴問題

的困雞程度， 尚未到達需要給予

訴訟救助的地步 o原告等已經證

明 ，他們頗能自我辯護0而且，

原告等免費(pm bono)獲得多方的

協助 o 法官也給予他們頗多幫

助 ， 並未指摘他們程式上瑕疵0

此外 ， 縱令毀謗案件有訴訟救助

可供運用 ， 亦無法確定原告等就

能取得該訴訟救助 o

2﹐ 蘑虎淼畀歹斷

59′歐洲人權公約旨在保護

可資貴施且有效的權利 o 此點從

公平審判權(therighttoafairtria1)

在一個民主社會中的重犬意義觀
黠而言 ， 尤其適用於接近法院的

權 利 (the right 0f aCCeSS t0 a

court)o對於正當程序而言 ， 當事
人得以在法庭上有效地為其案件
有所主張以及武器的平等 ， 對民

事事件及刑事事件同具重要意
義 。

60′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第 l

項壤諸各國自由選擇，如何賦予

當事享有上述所保障的權利 o訴
訟費用救助為方法之一 ， 但仍有

其他方法，例如程序的簡化0

6l'訴訟費用救助的給予是

否為公平審判所必要 ， 應基於個

案特殊情形判斷之， 尤其須權衡

案件對原告等的重要性、相關法

律及程序的複雜性及原告等能否

有效維護自己權利的能力 o

62.然而，接近法院的權利並
非絕對 ， 而是得加以限制 ， 但須

為了追求正當目的且該限制合乎
比例者o 因此，對於訴訟費用救
助的給予得設定條件 ， 例如訴訟
當事人的經濟狀況或勝訴可能
性o此外， 只要當事人各方尚有
可能在不顯然劣於對造當事人的
條件下，為其案件有所主張， 國
家即無義務透過公有資金的提
供 ， 在權利人及其對手之問建立
完全的武器平等o

63.本案的事實必須依照上

述原則審查之0

首先， 關於案件對於原告等
的重要性︰ 固然， 不同於過去歐
洲人權法院認為有必要給予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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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始合乎公平審判的若千案
件 ， 本案並非涉及重要的親屬權
利及親屬關係 。 歐洲人權法院以

往認為 ， 為保護個人聲譽而提起

的毀謗訴訟， 依其性質 ， 必須與
類如請求法院作成分居命令的聲
請相區別 ，在後述的案件中 ， 涉
及兩個人的權利關係的規範， 其
可能對家庭的兒女造成重犬影
響o

然而，原告等並非主動提起
毀謗之訴 ， 而是作為被告為防衛
其言論自由而受訴，此一權利為
公約賦予重大意義。此外， 系爭
訴訟程序對原告等帶來鉅大的經

濟上影響 ， 只因為原告等無法就
被指控構成毀謗的宣稱證明其為
真實o麥當勞所要求高達 100﹐000

英鎊的損害賠償 ， 以及經判定的
金額 ， 雖然經過上訴法院予以酌
減，但與原告等的微薄的收入相
比，仍然相當鉅犬︰ 第一原告須
付36，000 英鎊 ， 他在訴訟中受僱

於酒吧，週薪約60英鎊﹔ 第二原
告須負才詹40，000 英鎊 ， 他是一名

無業的單親爸爸0…雖然至今為
止麥當勞尚未訴諸強制手段請求
給付該筆款項 ， 但這並非原告等
所能預期 ， 亦無法寄望於此o

64ˍ就案件的困雞度一節 ， 法
院於 McVicar 一案中認為 ， 英國

法關於毀謗及所應適用的民事訴
訟規定並非如此困難， 以致必須
給予訴訟救助o在該案中 ，
McVicar先生作為被告'必須就唯
一的一項重要主張藉由證人及專
家證明其為真實0在此程序中 ，
個別的證據方法均因達反法院的
命令而被排除0此夕卜，McVicar
先生必須審查由原告所提出的證
據，並對原告的證人及專家進行
交互訊問 ， 整個訴訟程序前後約
持績兩週餘0

65.在本案原告等作為被告

所面臨的訴訟程序 ， 則是完全不

同的狀況o 第一審訴訟程序長達
3l3個庭日 ;當中有28個中問聲

請被提出 o上訴審持績23天o原

告必須證明的事實異常複雜: 高
達40﹐000 頁的文件證據及 130 個

證人證詞 ， 包括一些專家對於一

系列科學問題的鑑定 ， 諸如營

養、飲食、退化病及食品安全等 o

若千問題 ， 依照英國法院的看
法 ， 過於複雜以致於陪審圉幾乎

很難暸解與判斷o 關於事實問題

的異常複雜乙節 ， 亦可從一審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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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審法院判決的長度顯現出
來 ， 總計 1，100 頁 o ‥‧

66′系爭訴訟案件在法律上

亦不單純o在第一審法院就本案

實體部分作裁判之前， 有相當多
的法律及程序問題必須解決 ， 勺

括傳單文字的意涵 、原告等是否

負貴傳單的散發， 事實與評論之
問的區別 ﹐ 證據方法的容許性及

訴之變更等o總計共花了 100 天

討論法律問題，總共作出38的中

問 裁判 o

67′在此背景下， 本院必須判

斷，在何種範圍內 ，原告可以有

效替自己辯護，儘管沒有獲得訴

訟救助 o在前述 McVicar 一案中 ，

歐洲人權法院認為以下的事實具

有重要性 ，McVicar 先生是一位訓

練有素且經驗豐富的記者，且在
準備程序及上訴程序中由一位專

精毀謗法的大律師代理，McVicar
先生在遇有不確定性的問題時﹐

從這位律師得到其所需法律及程

序問題的意見o

68′原告等的表現， 顯示其善

於表達自 己的意見 ， 且頗具機

智 ﹔根據上訴法院的說法，原告

等對於他們的案件 「強而有力且

堅定地」 進行， 並成功地對於被

指控的宣稱提出真實的證明 o 亳
無疑問 ， 他們無法支付他們的訴

訟代理人， 而且已經符合給予訴
訟救助的財力上耍件o 他們從一

些義務辯護律師得到一些對法律
及程序問題的協助 ﹕ 他們最初的

答辯書是由律師草擬0 他們遢不

斷地得到法律諮詢意見0他們在

準備程序中有五個庭日 ，在訴訟

中有三次， 是由律師代理， 遢包

括對於上訴法院允許麥當勞變更

訴訟之裁判所為的救濟0 此外 ，

原告等遠經由捐款而獲得一定的

款項 ，使他們能夠支付其後 25 天

每天證據調查的筆錄0 不過， 絕

犬多數的時問 ， 包括在言詞審理

傳單所載內容是否真實的程序

中 ，原告等始終是獨自奮戰0

69.英國政府強調， 英國法院

法官 ， 不管是第一審遠是上訴
審， 由於認知到原告等所遭遇的

不利處境， 已經給予他們極犬的

自由 o然而 ，在如此複雜的訴訟

中 ， 不管是自願律師所給予的零

星協助 ， 或是法院給予被告廣泛
的司法上協助及自由空間 ，都不

能取代由一個熟悉毀謗法律及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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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的律師作專業且持績的代理o
而且，訴訟程序的冗長在某程度

上亦可證實，原告等確實欠缺法

律知識與經驗0此外， 完全有可
能的是 ' 有一個或多個針對原告
等所提出的中間程序 ， 原告等原

本應該獲得勝訴 ， 例如在允許

Haringey 證詞作為證據工具這點
上o最後，原告等與麥當勞所享
有訴訟代理人的水準是如此地懸
殊﹐ 以致於在此一頗為罕見的案

件中 ，牴角蜀公平審判的要求，殆
屬雞免， 儘管第一審及上訴審法

官 已經盡了最犬努力 o

70′人權委員會對於同一原

告之前的起訴 ， 曾依據歐洲人權

公約第6條第 l項規定認定其為
不合法， 並且表示 「儘管沒有訴

訟救助'他們顯然還是面對麥當

勞作了強而有力的辯護」， 固蜃有
據o然而 ， 此一裁定是在訴訟程

序進行前一年所作， 當時，本案

訴訟程序的時問長度‵範圍及複
雜性， 尚無法預知o

71′英國政府主張， 縱使毀謗

訴訟原則上得提供被告訴訟救

助， 然在此種特殊的案件中 ，原

告等可能完全無法獲得訴訟救

助 ， 或只是有限的範圍或在一定
的條件下o本院認為，此點不足
採o如果有訴訟救助可供運用 ，
在本案中是否將給予原告等訴訟
救助一節 ， 純蜃臆測o如果訴訟
救助被拒絕或繫於嚴格的經濟上
或其他條件 ﹐ 則本院必須依據公
約規定審究 ， 訴訟救助的拒絕或
設定嚴格的條件是否不公平地限
制原告等有效為自 己辯護的可能
'性o

72.基於上述理由 ，本院認
為 ， 訴訟救助的拒絕剝奪原告等
於法庭上有效辯護的可能性 ， 從
而導致相較於麥當勞一種無法被
接受的武器不平等(inequality 0f

anns)o 因此，與歐洲人權公約第
6條第1項有所牴觸0

B'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l
項所為之其他主張

73'﹣76﹒原告等尚主張， 若于
法院的中間裁判牴觸歐洲人權公
約第 6 條第 1 項，例如允許
Haringey 證詞作為證據工具0此
項主張與針對欠缺訴訟救助的主
要主張互有關連，故無須另行審
杏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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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﹐ 靡夕於牴驒歐2夕〞人昜霍么﹨約薯…澇
彥夕王辰

77′原告主張英國牴觸歐洲
人權公約第…條，該條規定︰

「1‧任何人享有言論自由之
權利o此一權利包括表示意見之
自由及接受並散布資訊及觀念之
自由 ， 不受公權力之于涉，且不
分國界o

2˙上述自由之行使負有義務

與貴任'得以法律規定其形式、
條件、限制或處罰 ，但須為民主
社會所必要，基於國家安全、領
土完整性或公共安全之利益 ， 為
預防動亂或犯罪 ， 維護健康或道
德，保護他人之名譽或權利 ， 防
止機密資訊之揭露，或維持公權
力及司法之公正性 o 」

A˙當事人的主張 (摘錄)
Z'/莞普薯

78︹81.原告等指摘，英國訴

訟程序及其結果不合比例地于預

渠等的言論自由權， 因為在沒有

訴訟救助之下 ' 他們必須負擔證

明其傳單上記載為真實的舉證貴

任o 此黠構成歐洲人權公約第 10
條的違反o

2﹐ 奚國政屜

82.﹣84﹒英國政府答辯 ， 原告

等並非新聞從業人員 ， 而是一個

透過宣傳嚴厲攻擊麥當勞的組織
的成員 o他們必須負擔舉證貴任

乙節 ，並不構成恣意， 而是合乎

一般原則 o

B‧法院的判斷
85.本件毀謗訴訟程序及其

結果構成對原告等言論自由權的

于預 ，對此國家應負貴任，為雙
方當事人所不爭0

86.其次，雙方亦不爭執，上

述于預 「法律上有所規範」 ; 這點

也是本院的見解o又， 英國的毀
謗法及其適用在本案中 ， 旨在追
求 「保護他人的名譽及權利 」 的

正當目的 o

87.於此應予決定的主耍問

題是，該于預是否為 「民主社會

J…斤 必˙曼﹣_] (necessary in a dem0cratic

society)o 關此可以從歐洲人權法
院歷來的裁判中得出基本原則 ，

茲摘錄如下︰

「(i)盲論自由是一個民主社

會的重要基礎 ， 且是民主社會進
步及個人發展最重要的條件0姑

不論公約第 10條第2項的規定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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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論自由的保障不僅適用在被接

受或被認為無害或不重要的 「資
訊」 或 「觀念」， 尚適用於具傷害

性、恫嚇性及或引起不安的資訊

或觀念o如此才能合乎多元‵ 寬

容及開放無偏見的要求 ， 乏此則

「民主社會」 不復存在 o從公約

第10條可以得出 ，此一自由受有

限制 ， 但此種限制必須作嚴格解

釋 o 限制的必要性必須被證明且

具說服力 o …

(ii) 歐洲人權公約第…條第2
項所稱 「必要」 此一形容詞，意

指必須存有 「重犬的社會需要」，

固然 ， 各公約國在確認是否存在

此一需要時， 享有一定程度的評
斷餘地， 但仍應受到歐洲嚴密的

監督， 不僅立法方面應受監督，
遠包括適用此等法律的決定 ， 甚

至是由獨立法院所作成的裁判 ，

因此， 歐洲人權法院要終局地判

斷， 某一 「限制」 是否與歐洲人

權公約第…條所保障的言論自由

相符o
(iii)區欠洲人權法院的任務並

非透過監督而取代國家主管機關
的地位﹔ 而是依據公約第 10條規

定審查國家機關在其評斷餘地的

範圍內所做的決定0但此不表
示 ， 歐洲人權法院的審查僅限於

被告國家是否合理、 審慎及善意

地行使其評斷餘地o 歐洲人權法

院必須在考量個案的所有具體情

形之下審查被指摘的于預 ， 並判
斷該于預是否 「與欲追求的正當

目的之問合乎比例」， 以及國家機

關為正當化其行為所提出的理由

是否 「堅實而充分」0…於此歐洲

人權法院必須確信 ， 由國家機關

所運用的規則與公約第 10條所蘊

含的原則相符， 以及， 國家機關
所憑藉的重要事實基礎， 已經作
過可資接受的評斷o …」

歐洲人權法院在其裁判中區

分事實確認與價值判斷0 事實可

以證明 ，評價則否o如果一項宣

稱是一種價值判斷 ， 則于預是否

合比例性的審查， 可以繫於該宣

稱是否存在充足的事貴基礎。 因

為 ， 即使是價值判斷亦不能沒有

任何可資支持的事責基礎 o

88.在審查系爭措施是否合
乎比例時， 必須在一些觀點與因

素之問權衡0首先，傳單上對於

一些公眾所關心的問題作出嚴正

表述，例如雞隻飼養及勞動關係
中的濫用及不道德實務、 雨林的

破壞、經由具煽惑性的廣告對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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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及其父母的剝削 、 出售危害健

康的食品等 o在歐洲人權法院的

裁判中 ， 長期被承認的原則是，

「政治上的意見表達」， 包括對於

公共利益及公眾關心的問題所做

的意見表達 ， 應受歐洲人權公約

第10條較高程度的保護0

89′英國政府指稱，原告等並

非新闢從業人員 ， 因此不能享受
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給予新聞業

較高程度的保護o然而 ，在一個

民主社會 ， 小型及非正式的行動

組織，如倫敦綠色和平組織， 亦

應該能夠有效地從事他們的活

動 o於此存有一項重大的公共利

益 ﹐ 就是壤這些圉體及個人能夠

在主流意見之外 ， 對於公眾關心

的問題 ， 像是健康及環保等問

題 ， 經由資訊及觀念的散布而形

成公共討論o

90﹒ 另方面， 歐洲人權法院亦

經常裁判，新聞本身不能逾越 「一

定的界線」 ， 尤其是尊重他人的名

譽與權利 ， 以及應避免揭露秘密

的資訊o歐洲人權公約第 10條對

於新闢從業人員在報導公益問題

時所給予的保護 ， 其前提要件

是 ， 新聞從業人員善意從事活

動， 以提供確貴而可靠的資訊，

符合新闢從業人員的職業倫理0

此一原則亦應適用於參與公共討
論的其他人身上o 歐洲人權法院

雖曾認為，新闢從業人員可以 「訴
諸某種程度的誇張甚至挑萱的作
法」 ， 而且在具宣傳性的傳單上'
一定程度的誇犬及誇張必須加以

容忍，甚至是可以預期的。不過，

在本案中的宣稱及表述都是非常

嚴肅，且多蜃事實確認，較少價
值判斷 o

91.原告等否認其中一人參
與傳單的製作 (雖然高等法院作
出相反的認定) ， 並強調他們堅信
傳單內容為真貴，要求每一個散
發傳單的人都必須證明傳單內容
所載為真實 ， 係附加參與宣傳之
人一項無可忍受的負擔 ， 且勢將
扼殺公共討論o 一個跨國的犬型
公司無論如何都無權在未證明其
受有事實上的經濟損害時，只因
名譽受損便提起訴訟。原告等並
指出 ，在英國法之下，麥當勞竟
可因名譽受損而提起訴訟﹐並且
獲勝訴 ， 儘管傳單中的資料早已
廣為人知o

92.關於上述最後一項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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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， 類似的主張上訴法院曾加審
究﹐並以如下理由駁回之，有些
資料並不足以支持傳單中的指

稱，有些資料本身則不具正當
性o就此， 本院沒有理由作不同
於上訴法院的結論o

93′關於舉證貴任的問題，歐
洲人權法院在 McVicar 一案的判

決中認為，在毀謗訴訟中 ，謀予
被告對其表述的真貴性負舉證貴
任 ， 原則上並不牴觸歐洲人權公

約法第10條規定o在該判決中 ，

區欠汎1/\彳瞿亥去尸完才爰弓】 BZ邳乙/€z r厂0〝﹖曚逐

硼昴蠤z€腮邳鰓 一案的判決 ， 其謂 ，

耍使報社免於審查其報導事實是
否真實的通常義務， 必須有特別
的理由o

94′本件原因案件的原告是

一家跨國的大型公司乙節 ， 原則

上並不能否定其有防禦毀謗的權

利 ，從而不能推導出 ， 不得要求

原告等證明其表述為真實的論

斷o 固然， 大型的企業無可避免

地且在可知的情況下會受到較嚴

格的檢驗， 因此，對公司本身及

其經營者的批評，其可容許的界

線也較寬o但是， 除了自由討論

其營業的公共利益外 ， 尚有商業

競爭上的利益存在 ， 即耍在考量

投資者及員工的利益考量下 ， 以

及為了公眾的經濟上利用 ， 而須

保護企業的營業成就及生存能

力 o 因此， 國家享有一定的評斷
餘地， 選擇內國法可供運用的手

段，使公司得以去質疑影窖其聲
譽的表述的正確性 ， 並避免損害

的擴犬o

95.然而，如果國家想耍提供

企業此種救濟方法的話 ， 重要的

是， 必須在一定程度上， 保障一
個公平、合乎武器平等原則的訴

訟程序 ， 以便保護言論自由及公

開討論的對立性利益o 本院業已

確認， 本件毀謗訴訟因欠缺訴訟

救助而不公平 ， 並牴觸歐洲人權
公約第 6條第 1 項規定o缺乏武

器平等與原告等在進行訴訟所遭
遇的困雞度 ， 在依據歐洲人權公

約第10條判斷系爭于預是否合比

例性時，具有意義0依照英格藺

及威爾斯的現行法，原告等只有

兩種選擇可能性 ， 收回傳單並向

麥當勞道歉，或者是在沒有訴訟
救助的情況下負擔其傳單表述真

實性的舉證貴任 o 由於此項任務

範圍鉅犬且極其困雞， 因此，在

保障原告等言論自由的必要性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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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護麥當勞權利及其名譽的必要
性之問 ， 未能建立一種合理的調

和 o有關犬企業商業活動的資訊

及觀念的自由交換， 以及對其他

人所可能造成的 「寒蟬」 效應，

無論如何都是重要的觀點 ， 必須

在此關聯中加以考量 ， 不能忽視

的遠有 ' 此種宣傳圉體在刺激公

共討論所扮演的正當及重要角
色o 因此， 本案訴訟程序的缺乏

公平性及對等性， 已經構成對歐

洲人權法院第 10條的違反 o

96′此夕卜， 本院認為，原告等

所須負檐損害賠償的金額之高 ，

也使合理的平衡變為不可能。依

照公約 ' 因毀謗而請求損害賠償

的額度 ， 必須與對名譽損害之問

合乎比例 o在本案所判定的金額

〈第一原告須付36'000 英鎊， 第

二原告須付40,000 英鎊〉，在英格

藺及威爾斯有關毀謗案件的現行

標準上，雖然相對較低，但若衡

之於兩位原告的有限收入及財產

狀況，則是相當高0傳單中被認

定不真實的表述， 固然具有可貴

性o但是，原因案件的原告不僅

是一家大型且強勢的企業' 而且

根據英國法，其無須證明 ， 事實
上亦未為證明 ， 由第一審法官所

確認的 「數以千訐」 的傳單上的

表述事實上造成財產上的損害 。

97.固然，到目前為止，麥當

勞尚未採取任何強制原告等支付
該筆賠償的步驟o然而 ， 經判定

應給付的龐犬金額 ， 自上訴法院

判決之日起， 即可依強制執行程

序取償o在此情況下， 本案所應
給付的損害賠償 ， 仍與其所欲追
求的正當 目 的之間不具合比例

'性o

98.綜上論結，由於系爭訴訟
程序不公平及其所判定的損害賠
償不合比例 ， 故牴觸歐洲人權法
院第 10 條 o

HL歐洲人權公約第 41 條

99.歐洲人權公約第 41 條規
定 ︰

「 歐洲人權法院如確認公約
及相關議定書遭到違反， 且被告

締約國之內國法對此僅給予部分
賠償者 ， 歐洲人權法院必要時得
給予受害之當事人合理之補償 o」

A‧金錢損害

100.﹣101﹒原告等主張 ， 如果

英國能夠保護他們在公約第 6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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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第10條所保障的權利'就無須

為了防衛自 己的權利而進行整個

毀謗的訴訟程序 ， 其共計九年有
餘o 因此，原告等請求 (摘錄〉
給付他們九年來必須參與訴訟所

支出的貴用 ， 依照英國民事訴訟

程序適用於訴訟當事人的標準，

每小時 9‧25 英鎊，加上合理的旅

貴 ， 總計 243﹐423﹒00 英鎊 ， 以及

3]﹐194﹒84 英鎊 的墊款損 害 o 此

外'原告等聲請確認﹐如果40加O

英鎊部分的損害賠償一旦開始強

制執行程序 ， 英國應支付該筆金

額 。

102′ˉ103﹒英國政府答辯 (摘
錄〉﹐原告等所主張的費用並未實
際上產生 o

104˙本院確認，原告等並未
證明 ﹐ 其為毀謗訴訟而準備或出

庭所花貴的時問 ， 受有實際上財

產上的損失o例如﹐原告等並未

釋明 ， 其因缺乏訴訟救助而喪失

收入 o 他們對於支出及付款提列

一份詳細的帳單，但並未指明 ，

他們的支出高過於經由捐款所獲

得的金額 o ‥˙因此， 本院無法確

信 ﹐ 所請求的金額與事實上的損

失及支出相吻合o

105.此夕卜'應予指出者， 由
於法院判決原告等須負損害賠償

貴任之後已經過相當時間 ﹐ 故麥

當勞若要聲請強制執行， 須經法

院的許可o在此情況下，儘管損
害賠償的判決已因其金額而不合
比例 ， 且達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10
條 ， 但本院認為並無必耍依據歐
洲人權公約第 41 條對此作出裁

判 o

106.據上， 本院認定財產上

損 害 不 予賠償 o

B‧非財產上損害

107˙﹣108﹒原告等分別請求

(摘錄〉 15﹐000 英鎊及 10﹐000英

鎊的非財產損害賠償o 英國政府

主張， 不應給予合理的賠償，且

其請求的金額過高 o

109.本院認為牴觸歐洲人權
公約第6條第1項及第 10條，主
要的理由是 ， 原告等為防衛己身
的言論自由 ， 而必須在一種異常
冗長及複雜的程序中從事訴訟工
作o在此情況下，相較於有律師
代理的當事人，原告等必然遭受
更大的害怕及生活的不安0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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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聯中 ，本院遠特別注意到 Steel

女士所提出的醫師診斷書 o 因

此' 本院判給第一原告20，000歐

元，第二原告215，000 歐元的非財

產損害賠償 o

C˙史特拉斯堡程序的訴訟費用及

支出

110.原告等於本院審理時，

係由四名律師代理， 這四位律師

主張 (摘錄)，其共花費…0 小時
以上的工作時間 o原告等請求

46，767﹒50 的損害賠償， 外加加值
稅。

111. 英國政府認為此項請求
過高o

112. 本院重申 ， 依據歐洲人

權公約第 41 條， 唯有與確認違反

【阡寸錄︰判決簡表】

公約有關聯而事實上支出且有必
要而數額合理的貴用及支出 ，始
予補償o 因此，原告等自行參與
訴訟的工作時問不予補償 ， 因為
此等時問的花費並未產生實際上

的費用 0從原告等所提冗長且訐二
細的書狀顯示 ， 原告等曾花費龐
犬的工作o然而，從相對有限的
相關爭黠以觀，此點是否必然產
生原告等所請求的金額 ， 尚有疑

問 o在顧及所有情況及因素之
下 ， 本院判給50﹐000 歐元，扣除

歐洲委員會已經支付的訴訟救助
2，6888﹒83歐元， 再加上加值稅o

D‧遲延利息

本院判定遲延利息依歐洲中

央銀行 的 隔 夜信 貸利 率 (margina1

lending rate)再加 3﹪ O

審判形式 法院 (第四庭)

判決書形式 實體判決

公布於 Rep0fts 0f〕udgments and Decisi0ns 2005ˉII

語言 英文、法文
案名 〝S「Z「EEZˊ ˊ42〉D MORR/馥 ˋ乙 7囧E UNˊTED Z〈ZZ〉(…DOM

案號 684l6/O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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